
國立潮州高級中學教職員留職停薪申請表 
 

姓名  職稱  單位  

申請留職

停薪事由 

□應徵服兵役者。 

□選送國內外進修，期滿後經奉准延長。 

□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。 

□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任職，且占該機關職缺並支薪。 

□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判決而易服勞役。 

□延長病假或公傷假之期限屆滿，仍不能銷假。 

□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（以配偶未申請為限）。 

□侍奉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。 

□照護重大傷病之配偶或子女。 

□隨同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，其期間在 1年以上。 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：    

※以上事由，均請檢附有關證明文件。 

留職停薪

起迄日期 
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計    年    月 

公  保 
□續保(保費請自行繳至出納組) 

□不參加。 
健保 

□續保(保費請自行繳至出納組) 

□不參加。 

退  撫 
□繼續參加(費用請自行繳至出納組) 

□不參加。 

申 請 人 
簽    章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出 納 組  

單位主管  教 務 處 

(職員免會) 

人 事 室  校長批示  

備註：本表奉准後交人事室續辦及存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


